烟花爆竹经营单位销售许可证

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

（共二联）

A销许证补字[B]C号

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：

你单位于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提交的烟花爆竹经营单位销售许可证申请书及相关文件、资料收悉，依据《江苏省烟花爆竹经营单位销售许可证实施意见》的规定，经审核需补正以下材料：

    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特此告知。

发证机关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发证机关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（第一联  发证机关存档）

烟花爆竹经营单位销售许可证

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

（共二联）

A销许证补字[B]C号

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：

你单位于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提交的烟花爆竹经营单位销售许可证申请书及相关文件、资料收悉，依据《江苏省烟花爆竹经营单位销售许可证实施意见》的规定，经审核需补正以下材料：

    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特此告知。

发证机关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发证机关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（第二联  交提出申请的单位）

受理通知书、补正告知书填写说明

1．烟花爆竹经营单位销售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填写《烟花爆竹经营单位销售许可证受理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通知书）、《烟花爆竹经营单位销售许可证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》（以下简称告知书）。

2．文中的英文字母分别表示为：

A——表示销售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所在市、县的全称。如“南京”代表南京市，“高淳”代表高淳县。

B——表示年份。如2005年受理，即填写“2005”。

C——表示顺序号。

D——表示申请单位，填写申请单位的名称。

3．补正告知书应简明、扼要、准确地写明需要申请单位补正的材料，补正的材料较多的，可另附页。

4．受理通知书正文的第一个“　年　月　日”表示销售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收到申请书的时间，同《烟花爆竹经营单位销售许可证申请书》载明的“申请日期”；第二个“　年　月　日”表示销售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决定受理申请的时间，即“受理时间”，此“受理时间”应同时标注在申请书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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